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汇总 第四节 行政复议机关及行政复议管辖 一、行政复议机关

的概念和范围 行政复议机关，是指依照法律规定，有权受理

行政复议申请，依法对被申请复议的具体行政行为进行合法

性、适当性审查并作出决定的行政机关。对这一概念的理解

有三个方面： 其一，行政复议机关是行政机关，法律、法规

授权的组织不能成为行政复议机关. 其二，行政复议机关是有

行政复议权的行政机关，而行政机关并不都具有行政复议权

，如乡、镇一级人民政府，法律就没有授予其行政复议权. 其

三，行政复议机关是能以自己的名义行使行政复议权，并对

其行为后果独立承担法律责任的行政机关。因此，行政复议

机关必然是行政主体。 根据规定，行政复议机关主要有： 1.

作出被申请具体行政行为的行政主体 省、自治区、直辖市人

民政府和国务院所属部门作出的具体行政行为引起的行政复

议，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和国务院所属部门是行政

复议机关。对其行政复议决定不服的，既可以向人民法院提

起诉讼，也可以向国务院申请裁决，国务院的裁决为终局裁

决。 2.作出被申请具体行政行为的行政主体的本级人民政府



或上一级行政机关 (1)县级以上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工作部门作

出的具体行政行为引起的行政复议，其本级人民政府或上一

级主管部门为行政复议机关. (2)海关、金融、国税、外汇管

理等实行垂直领导的行政机关和国家安全机关作出的具体行

政行为引起的行政复议，其上一级主管部门为行政复议机关

。 3.作出被申请的具体行政行为的行政主体的上一级地方人

民政府 地方各级人民政府作出的具体行政行为引起的行政复

议，其上一级地方人民政府为行政复议机关。 注意：①行政

复议期间行政复议机关发现被申请人或者其他上级行政机关

的相关行政行为违法或者需要做好善后工作的，可以制作《

行政复议意见书》。有关机关应当自收到行政复议意见书之

日起60日内将纠正相关行政违法行为或者做好善后工作的情

况通报行政复议机构。 ②行政复议机构与行政复议机关的关

系。 行政复议机构是行政复议机关内部专门办理行政复议的

机构，行政复议机构不是行政主体，不能以自己的名义来行

使职权，上下级行政复议机关的行政复议机构之间没有领导

和监督关系，它们各自对所属的行政复议机关负责。目前，

行政复议机关中负责法制工作的机构是行政复议机构。 二、

行政复议管辖 行政复议管辖，是指各行政复议机关受理复议

申请的权限和分工。即行政相对人提起行政复议申请后，应

由哪一个行政机关来行使行政复议权。 (一)一般管辖 1.选择

管辖 对县级以上各级人民政府工作部门具体行政行为不服的

，由申请人选择，可以向该部门的本级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

议，也可以向上一级主管部门申请行政复议。 对经国务院批

准实行省以下垂直领导的部门作出的具体行政行为不服的，

可以选择向该部门的本级人民政府或者上一级主管部门申请



行政复议.省、自治区、直辖市另有规定的，依照省、自治区

、直辖市的规定办理。 2.上级管辖 (1)对海关、金融、国税、

外汇管理等实行垂直领导的行政机关和国家安全机关的具体

行政行为不服的，只能向上一级主管部门申请行政复议。 (2)

对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具体行政行为不服的，向上一级人民政

府申请行政复议。 3.本级管辖 对国务院部门或省级政府的具

体行政行为不服的，向作出该具体行政行为的国务院部门或

省级政府申请行政复议.对行政复议决定不服的，可以向人民

法院提起诉讼，也可以向国务院申请最终裁决。 对两个以上

国务院部门共同作出的具体行政行为不服的，依照《行政复

议法》第十四条的规定，可以向其中任何一个国务院部门提

出行政复议申请，由作出具体行政行为的国务院部门共同作

出行政复议决定。 (二)特殊管辖 主要有以下五种： 1.不服县

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派出机关具体行政行为的复议管辖 根据

规定，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派出机关，是指省、自治区人

民政府经国务院批准设立的行政公署，县、自治县人民政府

经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批准设立的区公所，市辖区

、不设区的市人民政府经上一级人民政府批准设立的街道办

事处。这些派出机关代表设立它的人民政府履行行政职能，

对其作出的具体行政行为不服，只能向设立这些派出机关的

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 2.不服政府工作部门设立的派出机

构依法以自己名义作出的具体行政行为的复议管辖 政府工作

部门的派出机构，依法以自己名义作出具体行政行为，则申

请人可选择向设立它的部门或者该部门的本级地方人民政府

申请行政复议。 3.不服法律、法规授权的组织的具体行政行

为的复议管辖 对法律、法规授权的组织的具体行政行为不服



的，分别向直接管理该组织的地方人民政府、地方人民政府

工作部门或者国务院部门申请行政复议。如部分高等学校有

学位授予权、卫生防疫站有行政检查权。这些组织虽然不是

行政机关，但由于法律、法规授予的行政权力，负有对特定

领域实施管理和监督的职责。因此，不服该组织作出的具体

行政行为的复议申请，只能由直接管理该组织的行政机关管

辖。 4.不服两个或两个以上行政机关以共同名义作出的具体

行政行为的复议管辖 对两个或两个以上行政机关以共同名义

作出的具体行政行为不服的，向其共同上一级行政机关申请

行政复议。 5.不服被撤销的行政机关在撤销前作出的具体行

政行为的复议管辖 对被撤销的行政机关在撤销前作出的具体

行政行为不服的，向继续行使其职权的行政机关的上一级行

政机关申请行政复议。 根据规定，对上述情形，申请人也可

以向具体行政行为发生地的县级地方人民政府提出行政复议

申请，由接受申请的县级地方人民政府依法办理。 (三)转送

管辖 转送管辖，是指行政复议机关对已经受理的行政复议案

件，经审查发现自己对该案件无管辖权时，将该案件转送有

管辖权的复议机关管辖。 接受属于特别管辖的行政复议案件

的县级地方人民政府，对不属于自己受理范围的行政复议申

请，应当在收到该复议申请之日起7日内转送有关复议机关，

并告知申请人。 适用转送管辖，必须具备三个条件： 第一，

必须属于特殊管辖的复议案件. 第二，转送机关是县级人民政

府，且对该案件没有管辖权. 第三，受转送的复议机关对该案

件有管辖权。 转送管辖对受转送的复议机关具有约束力，受

转送的复议机关不能拒绝接受转送，也不能再自行转送其他

复议机关。如果受转送的复议机关认为对该转送案件确无管



辖权，应当告知申请人向有关行政复议机关提出。 (四)协商

管辖和指定管辖 《行政复议法实施条例》第三十条规定：申

请人就同一事项向两个或者两个以上有权受理的行政机关申

请行政复议的，由最先收到行政复议申请的行政机关受理.同

时收到行政复议申请的，由收到行政复议申请的行政机关

在10日内协商确定.协商不成的，由其共同上一级行政机关

在10日内指定受理机关。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题

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